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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包

括背心本体，所述背心本体包括背心上部和背心

下部，所述背心上部的底部可拆卸连接有背心下

部，所述背心上部的长度大于所述背心下部的长

度，所述背心下部背部的两侧均开设有开口。本

实用新型通过将背心本体设计为可拆卸的两部

分，在常规情况下，可供单个成年人进行使用，在

需要时，可以将背心下部从背心上部上取下，背

心上部为成人使用，背心下部给未成年人当作背

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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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包括背心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心本体(1)包括背心上

部(11)和背心下部(12)，所述背心上部(11)的底部可拆卸连接有背心下部(12)，所述背心

上部(11)的长度大于所述背心下部(12)的长度，所述背心下部(12)背部的两侧均开设有开

口(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心上部(11)的底部

与背心下部(12)的顶部之间通过拉链(3)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心上部(11)和背心

下部(12)的底部均设置有反光条(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心下部(12)背部位

于开口(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盖布(5)，所述盖布(5)通过魔术贴(6)与背心本体(1)粘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心下部(12)背部的

中部设置有荧光带(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心下部(12)顶部的

内侧固定连接有防护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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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警示服装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

背景技术

[0002] 警示背心，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穿戴时具有警示效果的背心。

[0003] 现有的警示背心通常是一体式结构设计，而且一般只是针对成人大小设计，而目

前汽车也只配置了一件警示背心。当出现事故需要穿戴警示背心时，没有额外且合适的警

示背心给未成年人进行穿戴。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警示背心通常是一体式结构设计，在进

行救援工作或者遇到紧急情况时，也需要给未成年人进行穿戴，如果携带额外的警示背心，

多有不便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包括背心本体，所述背心本体包括背心上部和背心下部，所

述背心上部的底部可拆卸连接有背心下部，所述背心上部的长度大于所述背心下部的长

度，所述背心下部背部的两侧均开设有开口。

[0007] 优选的，所述背心上部的底部与背心下部的顶部之间通过拉链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背心上部和背心下部的底部均设置有反光条。

[0009] 优选的，所述背心下部背部位于开口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盖布，所述盖布通过魔术

贴与背心本体粘接。

[0010] 优选的，所述背心下部背部的中部设置有荧光带。

[0011] 优选的，所述背心下部顶部的内侧固定连接有防护布。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背心本体设计为可拆卸的两部分，在常规情况下，可供单个成

年人进行使用，在需要时，可以将背心下部从背心上部上取下，背心上部为成人使用，背心

下部给未成年人当作背心使用，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背心下部后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背心本体；11、背心上部；12、背心下部；2、开口；  3、拉链；4、反光条；5、盖

布；6、魔术贴；7、荧光带；8、防护布。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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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18] 参照图1‑2，一种共用式警示背心，包括背心本体1，背心本体  1包括背心上部11和

背心下部12，背心上部11的底部可拆卸连接有背心下部12，背心上部11的底部与背心下部

12的顶部之间通过拉链3连接，此种结构的设置，可以方便地将背心下部12从背心下部  12

的底部分离。

[0019] 背心上部11的长度大于背心下部12的长度，背心上部11用于成年人进行穿戴，背

心下部12用于未成年人的穿戴。背心下部12背部的两侧均开设有开口2，开口2用于未成年

人胳膊的穿过。背心下部12背部位于开口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盖布5，盖布5通过魔术贴6  与

背心本体1粘接，盖布5的设置，在背心上部11与背心下部12一体时，通过盖布5可方便地开

口2进行遮挡。

[0020] 背心上部11和背心下部12的底部均设置有反光条4，反光条4 的设置，提高了背心

上部11和背心下部12的警示效果。背心下部  12背部的中部设置有荧光带7，荧光带7的设

置，便于在夜间对穿戴的未成年人进行查找。

[0021] 背心下部12顶部的内侧固定连接有防护布8，防护布8的设置，在未成年人对背心

下部12进行穿戴时，防护布8对拉链3进行遮挡，有效地降低了拉链3对未成年人的伤害。

[0022] 本实用新型在常规情况下，当车辆出现事故时，可供单个成年人进行使用，如果车

上还有未成年人，在需要时，可以将背心下部12  从背心上部11上取下，背心上部11为成人

使用，背心下部12给未成年人当作背心临时使用，而且，反光条4的设置，提高了背心上部 

11和背心下部12的警示效果，同时，荧光带7的设置，便于在夜间对穿戴的未成年人保护。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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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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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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